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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1018    证券简称：宁波港   公告编号：临 2022-046 

债券代码：175812    债券简称：21 宁港 01 

 

宁波舟山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结果暨股本变动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

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股票种类：人民币普通股（A 股） 

 发行数量：3,646,971,029 股 

 发行价格：人民币 3.87 元/股 

 发行对象、认购数量： 

发行对象 认购数量（股） 认购金额（元） 

招商局港口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3,646,971,029 14,113,777,882.23 

 募集资金总额：人民币 14,113,777,882.23 元 

 限售期：招商局港口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招商港口”）

所认购的本次非公开发行的 A 股股票限售期为自本次非公开发行结束之

日起 36 个月。限售期结束后，发行对象参与本次发行认购股份的转让将

按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及上海证券交易

所（以下简称“上交所”）的有关规定执行。相关监管机构对于发行对象

所认购股份限售期另有要求的，从其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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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预计上市时间：宁波舟山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发

行人”或“宁波舟山港”）已于 2022 年 9 月 28 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

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以下简称“中登公司”）办理完成本次发行新

增股份的登记、托管及限售手续。根据前述限售期安排，本次发行新增

股份将于限售期届满后的次一交易日起在上交所上市流通交易，如遇法

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一个交易日。 

 资产过户情况：本次发行的股票全部以现金认购，不涉及资产过

户情况。 

一、本次发行概况 

（一）本次发行履行的相关程序 

1、公司内部决策程序 

2021 年 7 月 13 日，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并

通过了关于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的相关议案、引入招商港口作为战略投

资者的相关议案以及关于截至 2021 年 3 月 31 日止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

况报告的相关议案。 

2021 年 9 月 9 日，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并通

过了关于截至 2021 年 6 月 30 日止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相关议

案。 

2021 年 9 月 27 日，公司召开 2021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并通过了本次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的相关议案、关于引入招商港口作为

战略投资者的相关议案以及关于截至 2021 年 6 月 30 日止前次募集资金

使用情况报告的相关议案。 

2、本次发行监管部门核准过程 

2021 年 8 月 31 日，浙江省国资委下发《关于宁波舟山港股份有限

公司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方案的批复》（浙国资产权[2021]44 号），批准

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 



3 

2022 年 8 月 22 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发行审核委员会审核

通过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的申请。 

2022 年 9 月 7 日，公司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宁

波舟山港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22]2043

号）核准批文，核准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 

（二）本次发行情况 

1、发行股票的种类和面值：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票类型为境内上市

人民币普通股（A 股），每股面值人民币 1.00 元 

2、发行方式：本次发行采用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的方式 

3、发行对象：招商港口 

4、发行价格：人民币 3.87 元/股 

5、发行数量：3,646,971,029 股 

6、募集资金总额：人民币 14,113,777,882.23 元 

7、发行费用：人民币 12,714,016.20 元（不含增值税） 

8、募集资金净额：人民币 14,101,063,866.03 元 

9、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中金公司”） 

（三）募集资金验资和股份登记情况 

1、募集资金验资情况 

根据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验资报

告》（普华永道中天验字（2022）第 0808 号），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每

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 3.87 元，截至 2022 年 9 月 19 日止股款共计人民

币 14,113,777,882.23 元已缴足。上述募集资金在扣除公司不含增值税

的承销保荐费用（共计人民币 10,785,056.68 元）后为人民币

14,102,992,825.55 元，已于 2022 年 9 月 16 日从主承销商中金公司指

定的资金账户（已经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验并出

具天职业字[2022]41218 号验资报告）存入公司于中国工商银行舟山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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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账号为 1206020129200839094 的募集资金专户。上述募集资金在扣

除本次非公开发行申报会计师费、律师费、股权登记费等合计人民币

1,928,959.52 元不含增值税的发行费用后，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14,101,063,866.03 元，其中增加股本人民币 3,646,971,029.00 元，增

加资本公积人民币 10,454,092,837.03 元。所有募集资金均以人民币现

金形式投入。公司将根据《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上市公司非公

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宁波舟山港股份有限公司 A 股募集资金管理制度》

等有关规定，对本次募集资金实施专户管理，专款专用。 

2、股份登记情况 

本次非公开发行新增股份已于 2022 年 9 月 28 日在中登公司办理完

毕登记、托管及限售手续。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新增股份性质为有限售

条件流通股，限售期为自本次非公开发行结束之日起 36 个月，预计上市

流通时间为限售期满后的次一交易日（非交易日顺延）。 

（四）资产过户情况 

本次发行的股票全部以现金认购，不涉及资产过户情况。 

（五）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和发行人律师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过

程和认购对象合规性的结论意见 

1、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过程和认购对象合规

性的结论意见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金公司认为：发行人本

次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履行了必要的内部决策及外部审批程序；本次非

公开发行的发行价格、发行数量、发行对象、募集资金金额及限售期符

合发行人董事会、股东大会决议和《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上市公

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等有关法律、

法规的规定，符合向中国证监会已报备的发行方案等材料；本次非公开

发行的定价、股票配售过程、缴款和验资、认购资金来源合规，符合《证

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上市公司非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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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符合向中国证监会已

报备的发行方案等材料。发行人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在发行过程和认购

对象选择等各方面，遵循了公平、公正的原则，符合上市公司及其全体

股东的利益。 

2、发行人律师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过程和认购对象合规性的结论意

见 

发行人律师北京市通商律师事务所认为：本次发行已取得了必要的

批准和授权，该等批准和授权合法、有效；本次发行的发行对象符合《上

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等有关

法规的规定；公司与发行对象签署的《股份认购协议》《战略合作协议》

约定的生效条件已经成就，该等协议及合同合法、有效；本次发行的发

行价格及发行数量符合《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上市公司非公开

发行股票实施细则》等有关法规的规定、公司 2021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

大会相关决议内容和中国证监会核准，合法有效；本次发行的缴款及验

资符合《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

则》等有关法规的规定及公司与发行对象签署的《股份认购协议》的约

定；本次发行的发行过程合法、合规，发行结果公平、公正。 

二、发行结果及对象简介 

（一）发行结果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发行对象及认购情况如下表所示： 

发行对象 认购数量（股） 认购金额（元） 限售期（月） 

招商港口 3,646,971,029 14,113,777,882.23 36 

招商港口所认购的本次非公开发行的 A 股股票限售期为自本次非公

开发行结束之日起 36 个月。限售期结束后，发行对象参与本次发行认购

股份的转让将按中国证监会及上交所的有关规定执行。相关监管机构对

于发行对象所认购股份限售期另有要求的，从其规定。 

公司已于 2022 年 9 月 28 日在中登公司办理完成本次发行新增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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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登记、托管及限售手续。根据前述限售期安排，本次发行新增股份将

于限售期届满后的次一交易日起在上交所上市流通交易，如遇法定节假

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一个交易日。 

（二）发行对象情况 

1、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招商局港口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 股份有限公司（中外合资、上市） 

注册地： 
深圳市南山区招商街道工业三路一号招商局港口大厦

23-25 楼 

主要办公地点： 
深圳市南山区招商街道工业三路一号招商局港口大厦

23-25 楼 

法定代表人： 王秀峰 

注册资本： 【192,236.5124】万元人民币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40300618832968J 

经营范围： 

一般经营项目是：港口码头建设、管理和经营；进出口各类

货物保税仓储业务；港口配套园区的开发、建设和运营；国

际、国内货物的装卸、中转、仓储、运输，货物加工处理；

集装箱拆拼箱、清洗、修理、制造和租赁；国际货运代理；

租车租船业务；为船舶提供燃物料、生活品供应等船舶港口

服务；船舶拖带（不得使用外国籍船舶经营）；港口设施、

设备和港口机械的租赁、维修服务；自营和代理各类货物和

技术的进出口，但国家限制或禁止进出口的货物和技术除

外；港口物流及港口信息技术咨询服务；现代物流信息系统

的技术开发、技术服务；供应链管理及相关配套服务；物流

方案设计；工程项目管理；港务工程技术的开发、研究、咨

询服务。许可经营项目是：外商投资企业设立、变更。 

2、认购数量与限售期 

认购数量：3,646,971,029 股。 

限售期安排：自本次非公开发行结束之日起 36 个月。限售期结束后，

发行对象参与本次发行认购股份的转让将按中国证监会及上交所的有关

规定执行。相关监管机构对于发行对象所认购股份限售期另有要求的，

从其规定。 

3、与公司的关联关系 

截至2022年6月30日，招商港口除直接持有公司2.75%的股份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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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通过控制的招商局港口控股有限公司（0144.HK）的全资孙公司招商

局宁波直接持有公司 2.58%的股份，其通过控制的招商局港口控股有限

公司（0144.HK）的全资子公司亚吉投资有限公司、招商局港口发展（深

圳）有限公司合计持有上港集团 28.05%的股份，为上港集团第二大股东，

而上港集团持有公司 5.00%的股份，因此招商港口合计直接和间接持有

公司 6.73%的股份。 

4、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与公司最近一年的重大交易情况 

最近一年，招商港口及其关联方与公司之间不存在重大交易。 

5、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与公司未来交易的安排 

对于未来可能发生的交易，公司将严格按照《公司章程》及相关法

律法规的要求，履行相应的内部审批决策程序，并作充分的信息披露。 

三、本次发行前后公司前十名股东变化 

本次发行前后，公司前十名股东情况如下： 

（一）本次发行前公司前十名股东情况 

本次非公开发行完成前，截至 2022 年 6 月 30 日，公司前十名股东

持股情况如下： 

序

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 

股份 

性质 

持有有限售条件

的股份数量（股） 

1 宁波舟山港集团有限公司 11,896,859,498 75.26  普通股 1,844,198,693 

2 上海国际港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790,370,868 5.00  普通股 790,370,868 

3 招商局港口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434,894,092 2.75  普通股 0 

4 招商局国际码头（宁波）有限公司 407,609,124 2.58  普通股 0 

5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346,154,180 2.19  普通股 0 

6 宁波宁兴（集团）有限公司 105,885,835 0.67  普通股 0 

7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62,704,814 0.40  普通股 0 

8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56,550,140 0.36  普通股 0 

9 
大成基金－农业银行－大成中证金融资

产管理计划 
46,239,700 0.29  普通股 0 

10 
嘉实基金－农业银行－嘉实中证金融资

产管理计划 
46,239,700 0.29  普通股 0 

合计 14,193,507,951 89.79 - 2,634,569,5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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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本次发行后公司前十名股东情况 

本次非公开发行完成后，公司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如下： 

序

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 

股份 

性质 

持有有限售条件

的股份数量（股） 

1 宁波舟山港集团有限公司 11,896,859,498 61.15 普通股 1,844,198,693 

2 招商局港口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4,081,865,121 20.98 普通股 3,646,971,029 

3 上海国际港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790,370,868 4.06 普通股 790,370,868 

4 招商局国际码头（宁波）有限公司 407,609,124 2.10  普通股 0 

5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346,154,180 1.78 普通股 0 

6 宁波宁兴（集团）有限公司 105,885,835 0.54 普通股 0 

7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62,704,814 0.32 普通股 0 

8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56,550,140 0.29 普通股 0 

9 
大成基金－农业银行－大成中证金融资

产管理计划 
46,239,700 0.24 普通股 0 

10 
嘉实基金－农业银行－嘉实中证金融资

产管理计划 
46,239,700 0.24 普通股 0 

合计 17,840,478,980 91.70 - 6,281,540,590 

注：根据本次发行前公司截至 2022 年 6 月 30 日的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以及本

次非公开发行情况模拟计算。 

公司控股股东仍为宁波舟山港集团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仍为浙江

省国资委。 

四、本次发行前后公司股本结构变动表 

本次非公开发行完成后，具体股份变动情况如下： 

股份类型 

本次发行前 

（截至 2022年 6月 30日） 
本次发行后 

持股数量（股） 占股本比例 持股数量（股） 占股本比例 

一、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2,634,569,561 16.67% 6,281,540,590 32.29% 

二、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13,172,847,809 83.33% 13,172,847,809 67.71% 

合计 15,807,417,370 100.00% 19,454,388,399 100.00% 

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普通股股本达到 19,454,388,399 股，公司将

根据本次发行结果，对《宁波舟山港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相关条款进行

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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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一）对公司财务状况的影响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募集资金到位后，用于补充流动资金及偿还债务，

有利于优化公司的资产负债结构，缓解公司发展的资金需求，减轻公司

的财务成本，为公司未来发展提供有力支持。 

（二）对公司业务发展的影响 

公司坚持以码头经营为核心，以港口物流和资本经营发展为重点的

经营模式，主营业务主要包括集装箱、铁矿石、原油、煤炭、液化油品、

粮食、矿建材料及其他货种的港口装卸及相关业务，同时从事综合物流、

贸易销售等其他业务。本次非公开发行完成后，公司将持续建设国际集

装箱枢纽港和大宗商品战略中转基地，整合长三角及长江经济带港口资

源，推进国际化发展战略，同时引入招商港口作为战略投资者，将进一

步优化公司股权结构，助力公司积极实施“引进来”和“走出去”战略，

加快建成世界一流强港。 

（三）对公司治理的影响 

本次发行前后，公司实际控制人没有变化。本次非公开发行完成后，

招商港口有权根据公司章程规定提名 2 名非独立董事。本次非公开发行

不会对公司现有治理结构产生重大影响，公司将保持其业务、人员、资

产、财务、机构等各个方面的完整性和独立性。 

（四）对公司高管人员结构的影响 

本次非公开发行完成后，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不会因本次发行而发生

除正常人事变动外的其他变化。 

（五）对公司同业竞争和关联交易的变动情况 

本次发行系公司向招商港口共一名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

本次发行完成后，宁波舟山港集团和浙江省海港集团及其控制的下属企

业与公司之间的业务关系、关联关系均不会发生变化，不会导致公司与

宁波舟山港集团和浙江省海港集团及其控制的下属企业产生新的同业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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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或潜在同业竞争。 

本次发行完成后，如本次发行对象与公司发生关联交易，则该等交

易将在符合《上市公司治理准则》《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

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5 号——交易与关联交易》《公司

章程》以及《宁波舟山港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制度》等相关规定

的前提下进行，同时公司将及时履行相关信息披露义务。 

六、为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出具专业意见的中介机构情况 

（一）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沈如军 

保荐代表人： 于嘉伟、张磊 

协办人： 李屹 

项目组成员： 陈婧、李鹏飞、金玉龙、邓文争 

住所： 
北京市朝阳区建国门外大街 1 号国贸大厦 2 座 27 层及 28

层 

联系电话： 010-65051166 

传真： 010-65051156 

（二）发行人律师 

北京市通商律师事务所 

负责人： 孔鑫 

经办律师： 张小满、黄文豪 

住所： 北京市建国门外大街 1 号国贸写字楼 2 座 12-14 层 

联系电话： 010-65637181 

传真： 010-65693838 

（三）会计师事务所和验资机构 

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执行事务合伙人： 李丹 

经办注册会计师： 叶骏、柳宗祺 

住所： 中国上海市黄浦区湖滨路 202 号 

联系电话： 021-23238888 

传真： 021-23238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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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备查文件 

1、宁波舟山港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发行情况报告书； 

2、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关于公司本次非公

开发行股票出具的相关验资报告； 

3、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宁波舟山港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

发行 A 股股票发行过程和认购对象合规性的报告； 

4、北京市通商律师事务所关于宁波舟山港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度

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发行过程和认购对象合规性的法律意见书； 

5、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出具的证券变更登记

证明。 

 

特此公告。 

 

 

宁波舟山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9月30日 


